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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緊隨全球發行（不計及可能因行使超額配股權而配發及發行的H股）及
國藥集團向全國社保基金轉讓若干內資股完成後，下列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國藥控股披露的權益或短倉，或直接或間接擁
有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國藥控股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
益：

股東
直接或間接

所持內資股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國藥集團 1,582,469,536(1) 72.5%

國藥產投 1,571,555,953 72%

齊紳公司 1,571,555,953(2) 72%

復星醫藥 1,571,555,953(3) 72%

復星高科技 1,571,555,953(4) 72%

復星公司 1,571,555,953(5) 72%

復星控股 1,571,555,953(6) 72%

復星國際控股 1,571,555,953(7) 72%

郭廣昌 1,571,555,953(8) 72%

(1) 該等1,582,469,536股內資股中，國藥集團直接持有10,913,583股內資股，餘下1,571,555,953股內資股由國藥集
團透過國藥產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國藥集團因持有國藥產投51%股權而被視為擁有其權益）間接持有。

(2) 齊紳公司為國藥產投49%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齊紳公司被視為擁有國藥產投
所持內資股權益。

(3) 復星醫藥為齊紳公司全部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復星醫藥被視為擁有國藥產投
所持內資股權益。

(4) 復星高科技是復星醫藥49.03%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復星高科技被視為擁有國
藥產投所持內資股權益。

(5) 復星公司為復星高科技全部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復星公司被視為擁有國藥產
投所持內資股權益。

(6) 復星控股為復星公司78.24%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復星控股被視為擁有國藥產
投所持內資股權益。

(7) 復星國際控股為復星控股全部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復星國際控股被視為擁有
國藥產投所持內資股權益。

(8) 郭廣昌為復星國際控股58%股權及復星醫藥0.006%股權的實益擁有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郭廣昌
被視為擁有國藥產投所持內資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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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可行日期，就董事所知，以下既非(i)國藥控股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亦
非(ii)本公司股東的人士直接或間接擁有可在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其他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
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

附屬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國藥集團化學試劑成都有限公司 四川抗菌素研究所 40%

國藥集團西北醫藥有限公司 陝西省醫藥公司 40%

國藥集團化學試劑瀋陽有限公司 瀋陽醫藥 49%

河北愛家 河北醫藥 20%

物流公司 台灣久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7.7%(1)

上海國大藥房連鎖 上海百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35%

上海國大東盛大藥房有限公司 傅志剛 50%

上海國大上虹七寶藥房有限公司 上海虹橋藥業有限公司 49%

陝西東氏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上海東氏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10%

瀋陽天益堂 (1) 瀋陽醫藥 30%

(2)  深圳市延風醫藥有限公
司

19%

國控安徽 安徽億安 33%

國控北京華鴻 北 京暢新易達投資顧問有限
公司

40%

國控河南 (1) 崔麗紅 25%(1)

(2) 王巍 24%(1)

國藥控股北京康辰生物醫藥
　有限公司

康辰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49%

國控湖北 武漢瑞普投資有限公司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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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名稱 股東名稱 股權百分比

國控湖南 海南濟源 20%

國藥江蘇 (1) 江蘇金茂化工醫藥集團
有限公司

20.7%

(2) 周寶余 14.5%(1)

國控柳州 柳州市商貿控股有限公司 40%(1)

西南醫藥 陸怡 30%

國控山西 牛玉忠 18%

國控蘇州 朱靜維 30%

蘇州致君萬慶 楊巧明 25%

太倉滬試試劑有限公司 沈文華 20%

天津東方博康醫藥貿易有限公司 楊浩 49%

浙江英特藥房有限公司 (1) 浙江英特 39%

(2) 浙江東明實業有限公司 10%

浙江英特藥房東山藥店有限公司 杭洲西湖區商業總公司 49%

(1) 數字為約數。

除本招股說明書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緊隨全球發行完成後，概無任何既非(i)

國藥控股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亦非(ii)本公司股東的人士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屬權利
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任何成員公司股東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
益。

於營業紀錄期間，國藥控股及本公司主要股東所持股權有變。請參閱「歷史、重組及
集團架構 — 重組」。

就本公司所知，概無任何可能於日後導致國藥控股控制權改變的安排。




